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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环境法法典化研究：进展、争鸣和展望

方　印，刘秀清

摘　要：我国学界关于环境法典的研究缘起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学者对环境法体系化的讨论。几十年来，

学界围绕环境法法典化的必要性、编纂环境法典的必要条件、环境法典的 模 式 以 及 环 境 法 典 的 内 容 等 问 题 展

开了激烈论争。回溯整个讨论历程，学者们围绕 “环境法法典 化”命 题 发 表 了 不 同 的 观 点 和 学 说，在 激 烈 的

讨论中或弥合分歧达成共识，或各持一端持续争鸣。对环境法法典 化 研 究 的 推 进 状 况、论 点 聚 焦 进 行 总 结 归

纳，找到环境法典编纂仍需突破的理念障碍，明确环境法典编纂仍 需 攻 克 的 技 术 难 题，有 利 于 形 塑 环 境 法 法

律体系，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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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中国环境法法典化议题的提出，最早可追溯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对 于 我 国 环 境 法 法 典 化 问

题，学者们各持己见，莫衷一是。早 期 文 献 主 要 讨 论 环 境 法 法 典 化 的 必 要 性 问 题，有 “肯 定 说”

“否定说”“相对反对说”“不必要说”等，这一时期学者们关注的重点大多是论证法典编纂的必要

性与必要条件，相关研究总体较为浅显，缺乏整体性、细致性研究。近年来，国内大多数学者对环

境法典的研究焦点已从 “应否法典化”转向 “如何法典化”，具体体现为：一是法典编纂应该秉持

什么原则，立足于何种方法论？二是需要将哪些内容纳入法典，以何种形式编纂法典？三是依托环

境法典编纂背景，对实践中各种原则、制度、规则、机制等进行重新构建。因本文的研究主旨在于

对环境法法典化的进程与阻碍进行整体述评，故研究内容侧重前述两类，以期助力探索出一条适合

我国国情、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导向的环境法法典化之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如何对环境法律进行系统性整合成为环境法学

界亟待回答的重大理论问题，环境法法典化相关研究随之高度活跃。２０２１年１２月，《生态环境法

典草案专家建议稿及说明》发布，为编纂环境法典提供建设性思路，昭示中国环境法法典化研究取

得重要进展。２０２２年１０月１６日，党的二十大报告将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纳入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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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现代化”，提出了全面依法治国要 “统筹立改废释纂”的新要求，为环境法典编纂提供新 思 路。

２０２３年３月１５日，新修改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生效，将 “环境保护”上升到 “生态文明

建设”新高度，并作出 “通过制定、修改、废止、解释法律和编纂法典等多种形式，增强立法的系

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时效性”新规定。在立法机关制定、通过环境法典之前，有必要对环境法

法典化所涉理论问题展开全面、深入的研究。鉴于环境法典编纂命题属于环境法领域的热点问题，

期刊文献对于研究该命题更具前沿性、及时性、精准性，所以本文多以中国知网相关文献做参考。

下文将结合已有文献阐述环境法法典化推进状况、论点聚焦，并提出有关环境法法典化未来展望。

二、我国环境法法典化研究的进程回顾

我国环境法研究起步较晚，对环境法典的研究也稍晚于国外，总体上 看，可 以 分 为 以 下 几 个

阶段：

第一阶段始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１９８６年，武汉大学召开全国环境法体系学术研讨

会，对中国环境法体系建设和制度构建进行深入研究，同时对外国环境法及法典化议题做了专题研

讨。１９８９年，我国 《环境保护法》出台，因该法并未达到环境基本法之标准，导致学界对我国环

境立法发展方向出现两种主张，一是继续完善环境基本法，二是采用系统方法适时考虑编纂环境法

典①。１９９９年，南京大学法学院举 办 “中 德 法 律 继 受 与 法 典 编 纂”国 际 研 讨 会，德 国 哥 廷 根 大 学

（Ｇöｔｔｉｎｇｅｎ）著名公法学者派纳教授 （Ｆｒａｎｚ－Ｊｏｓｅｐｈ　Ｐｅｉｎｅ）的论文 《公法法典化的思考———以环境

法和营业法为例》［１］，将环境法法典化议题再次纳入环境法学者视野。彼时国内学者对环境法法典

化的研究以描述介绍为主，如金瑞林等在其著 作中 提 到［２］（Ｐ１６），在环境法治比较完善的国家，一体

化和法典化是环境法发展的最终倾向。制定一体化环境法典的理论依据有二，一是国家相关环境法

律太多，调整手段基本相似。二是环境与自然资源相关立法已经基本稳定，需从思想上与观念上做

到可持续发展。汪劲在其著作中谈及现今全球环境法正从碎片化向趋同化发展，表现为发展中国家

环境法律体系不断健全与完善，发达国家则是朝向法典化的方向运动［３］（Ｐ３０９）。至此，学者们拉开研

究环境法典编纂的序幕。

第二阶段是２００３—２０１０年。２００３年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 （以下简

称 “环资委”）首次就环境法法典化表达编纂意愿，时任环资委主任毛如柏提出应当在条件具备的

情况下，探索编纂环境法典［４］。以屈振辉发表 《中国环境法的法典化问题研究》一文为先机，２００５
年环资委在北京召开 “中国环境立法座谈会”，国内环境法学者就环境法法典化议题展开热烈讨论。

随后，蔡守秋、戚道孟、张梓太等环境法学者提出对环境法法典化的构想②，特别是张梓太负责的

《环境法法典化》课题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如李挚萍对瑞典环境法典的探讨③，夏凌对法国、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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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王灿发认为，中国在环境法体系的建设中应该采用系统方法，并应考虑在适当时机使环境法律法典化。参见王灿

发：《瑞典环境法的体系及其借鉴意义》，《中国环境管理》１９９５年第５期。

参见蔡守秋：《关于编纂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资源法典〉的思考》；戚道孟：《我国环境保护要走法典化道路》；

张梓太：《编纂中国环境法典的构想》。上述诸文收录于 全 国 人 大 环 资 委 法 案 室、办 公 室 编： 《中 国 环 境 立 法 研 讨 会 论 文

集》，２００５年４月。

李挚萍认为，瑞典 《环境法典》是２０世纪末环境立法的一个代表作，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点和 本 国 特 色，其 法

律原则、内容构造、立法技术等对我国环境立法的现代化有借鉴意义。参见李挚萍：《可持续发展原则基石上的环境法法

典化———瑞典 〈环境法典〉评析》，《学术研究》２００６年第１２期。



德国三国环境法法典化和中国环境法典立法模式的研究①，李传轩对环境法法典化的必要性及基本

条件做了阐述②。彭峰的著作 《法典化的迷思：法国环境法之考察》一书，则从比较法视角为环境

法典议题提供域外参考。至此，环境法法典化在法学理论界和实务界得到全面研究。
第三阶段是２０１０—２０１７年。时任第十 一届 全 国人 大 环 资 委 主 任 汪 光 焘 提 出 了 《环 境 保 护 法》

“有限修改”方案，明确 “有限修改”思路，作出 “三个重点”“八项制度”的修法目标，标志着环

境法法典化方案被放弃③。之后，学界关于环境法法典化研究基本上处于 “沉寂”状态，环境法学

界研究重点也转向聚焦于如何修改 《环境保护法》。
第四阶段是２０１７年至今。２０１７年，以吕忠梅为代表的环境法学者向全国人大提交了 “将环境

法典编纂纳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立法计划”的立法建议。随后，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设

立了 “环境法典研究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大型专项课题，陆续发表了包括 《生态环境法典专家建议稿

及说明》在内的一系列研究成果④。另外一些学者也从不同角度为环境法典编纂提供方案，如张震

从宪法角度阐述环境法典编纂根据，张璐从环境法的独立性阐释环境法典编纂缘由，巩固从环境法

的基础概念变迁角度探究环境法典的概念 选择 与 体系 建构⑤。可以说， 《民法典》成 功 颁 布 实 施，
使得环境法法典化议题呼声更甚，这一时 期，学 者 们 对 环 境 法 典 的 探 讨 跨 越 了 条 件 是 否 具 备 的 门

槛，开始从不同方向、不同角度探讨该如何编纂环境法典。

三、环境法法典化研究的学术争鸣

总的来看，学者们对环境法典编纂的学术争鸣围绕 “道”（编纂理念）“术”（编纂技术）两大

路径展开。
（一）环境法典编纂的理念分歧

环境法发展至今已蔚然大观，但规范众多也导致其缺乏体系建构，同时如环境法归属于领域法

还是部门法，是环境权利本位还是环境义务本位，环境权利该如何界定等基础问题亦缺乏定论，对

这样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法律进行法典化，既要考虑政策导向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外部情况，也要考

虑其基础概念该如何统一等内部因素。虽然从历史向度去追溯可以发现，具有代表性的 《瑞典环境

法典》《法国环境法典》在该领域提供了成功典范，但 《德国环境法典》受挫的实例也为 “反对派”
提供了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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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凌对法国环境法典研究参见 《法国环境法的法典化及 其 对 我 国 的 启 示》，《江 西 社 会 科 学》２００８年 第４期；对

瑞典环境法典研究参见 《瑞典环境法的法典化》，《环境保护》２００９年第２期；对德国环境法典研究参见 《德国环境法的

法典化项目及其新发 展》， 《甘 肃 政 法 学 院 学 报》２０１０年 第２期；对 中 国 环 境 法 典 立 法 模 式 的 研 究 参 见 其 博 士 学 位 论 文

《环境法的法典化———中国环境立法模式的路径选择》（２００７年）。

李传轩认为环境法法典化的基本问题 包 括 环 境 法 是 否 应 当 以 及 如 何 实 行 法 典 化、环 境 法 法 典 化 的 基 本 条 件 有 哪

些、环境法法典化的程度应怎样合理定位等。参见李传轩：《环境法法典化的基本问题研究》，《华东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０７
年第３期。

具体内容参见中国人大网：《全 国 人 大 环 资 委 主 任 委 员 汪 光 焘 谈 环 保 法 修 正 案 首 次 提 请 审 议》，网 址：ｈｔｔｐ：／／

ｗｗｗ．ｎｐｃ．ｇｏｖ．ｃｎ／ｎｐｃ／ｃ１２８１６／２０１２０８／ｃｂ３ｆｅ９ａｂｃｅ０１４０ｆ４ｂｆ９４０５ｆｄ１８２４ｄ０ｆｃ．ｓｈｔｍｌ，２０２３年４月２３日访问。

以吕忠梅为代表关于环境法典相关的系列研究成果，参见吕忠梅、窦海洋：《民法典 “绿色化”与环境法典的调

适》，《中外法学》２０１８年第４期；吕忠梅、田时雨：《环境法典编纂何以能———基于比较法的背景观察》，《苏州大学学报

（法学版）》２０２１年第４期；吕忠梅：《环境法典编纂方法论：可持续发展价值目标及其实现》，《政法论坛》２０２２年第２期。

学者们对环境法典编纂提供的 不 同 方 案，参 见 张 震： 《环 境 法 典 编 纂 的 宪 法 根 据 及 合 宪 性 控 制》， 《东 方 法 学》

２０２２年第３期；张璐：《环境法独立性阐释与 环 境 法 典 编 纂》， 《中 共 中 央 党 校 （国 家 行 政 学 院）学 报》２０２２年 第４期；

巩固：《环境法典基石概念探究 从资源、环境、生态概念的变迁切入》，《中外法学》２０２２年第６期。



１．法典编纂是否必要。支持法典编纂的学者从三 个 方 面论 述了 环 境法典 的必要性。第一，从

宪法角度来观，“重大改革于法有据”①，编纂环境法典在 《宪法》中有迹可循。一方面，我国 《宪

法》明确规定要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统一②，表现为对现有法律在合宪基础上进行即时立改废释纂，
建立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环境法典可作为一部整体性基本法，上承 《宪法》，
下衔各环境单行法，体现法的外在统一［５］。另一方面，２０１８年 《宪法修正案》序言写明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是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编纂环境

法典是对 “美丽”一词的生动诠释，又体现法的内在统一［６］。同时，以 《宪法》为依托，环境法典

可以很好回应 “环境权”议题，构建以一般环境权为体，以健康环境权和自然享有权为翼的 “一体

两翼”的环境权体系，不仅有利于融贯宪法规范和环境法规范，也有利于回应人民的新需求和新期

待［７］。此外，环境法典还可以拓展 “国家环境保护义务”内涵，即更加注重不同权力机关之间的相

互关系与作用，使得 《宪法》所规定的数种国家权力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得到更加合理的配置［８］。
总之，运用融会贯通的体系性思维将 《宪法》与环境法典编纂结合起来，可以确保环境法法典化进

程始终处于 《宪法》的制度轨道上。将环境法典围绕环境宪法规范展开教义学分析，能够保障环境

法典具备合宪性与实践性。《宪法》需要环境法典将 “美丽中国”具象化，环境法典也需要 《宪法》
提供编纂依据。

第二，从外部情况来看，首先，编纂环境法典是我国重大政治决策，环境保护在政治领域中的

地位不断上升，彰显出执政党生态文明建设理念的不断精进。党的十八大 （２０１２）报告将 “生态文

明建设”写入党章；十八届三中全会 （２０１３）提出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十八届

四中全会 （２０１４）提出 “加快建立有效约束开发行为和促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的生态

文明法律制度”；十八届五中全会 （２０１６）提出五大新发展理念；十九大 （２０１７）提出 “加快生态

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的战略目标；第五次宪法修正案 （２０１８）将 “生态文明”正式写入

宪法。这一系列关于国家政治战略的转变，标志着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在治国理政中不断处于上升地

位。环境法法典化不仅有利于增强国家的 政 治 影 响 力，展 现 中 国 共 产 党 生 态 文 明 法 治 建 设 执 政 理

念，还 “为中国环境法治的发展演进及其法典化进程提供了最为坚实的政治保障”［９］，具有对内强

化环境保护，对外提高国家影响力的重大政治意义。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

要矛盾已经发生变化，对环境治理已从污染防治转变为生态环境修复，倡导 “社会可持续”“生态

可持续”“经济可持续”。传统 《环境保护法》或者环境单行法由于自身掣肘，不能很好调整经济、
环境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通过环境法典的梳理，可以将不适应社会发展的环境法律及时进行调整，
是 “将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方法转化为 ‘法言法语’的必由之路”［１０］。完善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顶

层设计和总体部署，使环境利益与经济利益相平衡，处理好代际发展与代内发展的矛盾，已然成为

编纂环境法典的深厚土壤。通过编纂法典建立 “绿色谱系”，是发展绿色低碳循环经济，满足人民

群众对环境美学需求的一大壮举。
第三，就法律自身而言，“我国大力推进的生态文明建设迫切需要环境法律系统化”［１１］，编纂

环境法典有助于实现环境法律体系化，解决现行环境立法碎片化、趋同化的弊端。首先，现行环境

法律体系呈现 “基本法＋专项立法”模式，造成条块分割、规范冲突与重复、逻辑混沌等问题；同

时，环境保护专项立法因立法时间跨度大，归属于不同的法律部门，导致其立法原则、立法理念存

在较大差异。由此观之，环境法律需要运用类型化思维，以编纂环境法典的体系性方式 “进行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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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马闯、刘乐、刘会民：《“听，习总书记的话”扩大人民民主，推进依法治国》，网 址：ｈｔｔｐ：／／ｃｈｉｎａ．ｃｎｒ．ｃｎ／

ｙａｏｗｅｎ／２０１７１０１１／ｔ２０１７１０１１＿５２３９８１２９２．ｓｈｔｍｌ，２０２２年１０月９日访问。
《宪法》第５条第２款：“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



精准的法理抽象”［１２］。其次，环境法具有明显政策法律化特征，开放灵活的环境政策与不能朝令夕

改的法律阻碍了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展开，编纂环境法典可对相关环境政策、环境法

律法规、环境司法实践进行专门梳理，找寻内在规律，采用类型化建构呈现环境法典科学客观的良

法特性。诚如王利明所说，法典化会对繁荣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提供历史性契机。通过法典的简约

性化解环境法律肥大化问题，借用法典的适用性回应环境法律技术化问题，依靠法典的逻辑性解决

环境法律龃龉化问题，凭借法典的稳定性消解环境法律模糊化 问 题［１３］，是环境法典编纂的重要意

义所在。
反对法典编纂的学者也从三个方面进行反驳。首先，部门法法典化需超越形式主义，论者们过

分注重法典形式与外在要求，忽略法典内在实质与规范效果，无论是法国环境法典还是瑞典环境法

典，从实践效果来看基本都呈失败样态，因此，要在形式和实质的二元立场上来探讨编纂环境法典

是否必要。再者，环境法发展至今仅有５０年历史，其在基础概念、特有原则和制度方面均未达成

共识，环境保护手段与方法多由行政领域主导，环境政策与法律并驾齐驱，上述因素同具有深厚历

史渊源的 《民法典》相比可见一斑。与传统部门法以国家制定法为法律渊源不同，第二代环境法以

多元制度工具共济互补［１４］，带有国家制定法特色的环境法律法规 日 渐式 微，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ＡＤＲ）成为治理环境的有效路径。但环境法典自身机制无法将私人实施、民间机制纳入其中，法

典化未必是规范环境法律体系的最优立法模式选择。
其次，“党政联合规范性文件与环境单行法的关系，是环境法典编纂过程中需要直面的现实难

点”［１５］。党政联合发文在当代中国治国理政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是联结与平衡中国共产党领导与政

府行政管理的重要政策工具。近年来，环境法发展速度之迅猛离不开生态环保的党内法规发展，中

央环保督查组的成立不仅让环境资源监管部门染上了 “党”与 “政”的双重色彩，名目繁多的党政

联合规范性文件也同样对生态环境法律规范体系产生了实质性影响［１６］。生态环境部法规与标准司

司长别涛曾介绍，“十八大以来，涉及生态环保的党内法规取得了重大进展，为贯彻落实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对国家的生态环境法律法规具有重要的引领、补充、支 持 作

用”①。但在实践中，存在着将党政联合发文与国家法律进行机械对比，得出该行为 “不合法”的

结论，直接作出将党的主张与国家法律的关系和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关系相混同的错误决断。那

么，在编纂环境法典时，该把这些党政联合发文置于何处？在适用过程中，党政联合发文与环境单

行法发生冲突时又该以何为标准？未厘清二者位阶关系，编纂法典为之尚早。
再次，“法典之 ‘典’在于安定，法典安定的前提，是作为调整对象的社会关系具有稳定性”［１７］。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法典必须一成不变，更深层次的原因是那些变化太快的、因时立定的、不具备

稳定因素的法律都不宜凝练为法典。反观中国环境法治正在经历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平衡调适阶

段，频繁修订环境单行法 （如 《大气污染防治法》），出台配套环境政策 （如 “水十条”“土十条”）
与法典稳定性基调难以吻合，环境法律的 多 变 性 与 法 典 化 的 稳 定 性 存 在 冲 突，因 此 不 宜 编 纂 环 境

法典。

２．编纂条件是否具备。认为环境法已具备法典化 条 件 的主 要论 点 聚焦如 下：首先，从历史维

度看，中国自古以来就存在多种法典②，“律典的传承与变革，是中华法系历史演变的一个缩影”［１８］。
李悝制定的 《法经》被奉为我国古代体系化法典之源头，其六篇四层级的类型化结构，彰显出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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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丁亦 鑫： 《涉 及 生 态 环 保 的 党 内 法 规 取 得 重 大 进 展》，网 址：ｈｔｔｐ：／／ｅｎｖ．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ｎ１／２０２０／０６３０／

ｃ１０１０－３１７６５２９１．ｈｔｍｌ，２０２２年９月２８日访问。

就清代而言，日本学者浅井虎夫认为会典、律例、各部则例、赋役全书、中枢政考等，都是法典。参见 ［日］浅

井虎夫著，陈重民译、李孝猛点校：《中国法典编纂沿革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２３５页。



的实用主义特征。商鞅以 《法经》为制度蓝本，“改法为律”，对国家要务纷纷制律，以达治理之目

的。集唐宋两代法学家心血为一体的 《唐律疏议》荟萃了前圣要旨、近世良规。乾隆 时 代 颁 布 的

《大清律例》历时近百年，成为清代法典代表。可以说，我国古代有着深厚的法典化本土资源，不

应将编纂环境法典视为乌托邦之举。

其次，从现实视角观，政治上，法典编纂是一个政治决断，习近平法治思想精华需要环境法典

将其转变为制度载体。当前，我们需立国家治理必备之法，没有比生态文明建设更能成为国家治理

必备的立法领域，透过法典化保证治国理政不会沦为各自为政。通过法典化形成制度合力，将部分

政策话语转变 为 制 度 话 语，符 合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关 于 在 新 时 代 高 质 量 立 法，促 进 高 质 量 发 展 的 判

断①。经济上，经济社会的发展成为环境法典编纂的强劲动力。当前，中国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标志着人民群众 对 良 好 生 态 环 境 的 需 求 与 日 俱 增，然 而 实 际 情 况 不 容 乐

观。一方面，条块分割的环境立法与提高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稳步

向前发展的现实要求相距甚远；另一方面，绿色发展理念的提出对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发出挑战，要

求立法者加快修订或制定以 《循环经济促进法》为代表的，体现绿色发展理念相关法律的步伐。因

此，“在全面依法治国与生态文明改革的背景下，中国环境法典编纂可谓正逢其时”［１９］。
再次，就法典本身而言，法典化的一大特征为体系性，蕴含着法律规范的体系性 （量）和法律

实践的体系性 （质）两方面内容。前者体现为该法律部门具备相当数量的法律法规。迄今为止，我

国环境立法已有专门性环境法律３６部，１５０多件行政法规，２５０件部门规章，５０多件司法解释及

其政策性文件，２　２００多件环境标准②。后者表现为该法律部门拥有丰富的环境法治实践，体现在

２０２１年我国人民检察院办理行政公益诉讼案件，涉及污染防治诉前检察建议共计２８　０８４件③，２０２２
年全国共设立环境资源专门审判机构或组织２　４２６个，初步构成专门化环境资源审判体系④。同时，
域外国家环境法典实践如 《哥伦比亚可再生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国家法典》（１９７４年）、《菲律宾环

境法典》（１９７７年）、《多哥环境法典》（１９８８年）、《爱沙尼亚环境法典总则》（２０１４年）等与中国

《民法典》的颁布实施也为环境法典编纂提供借鉴。
复次，从法治队伍来看，“编纂环境法典是几代环境法人的学术梦想”［２０］。老一辈的环境法学

者多次提出法典化主张，尽管由于各种原因未能实现，但对环境法典的追求却从未止步。环境法发

展至今，已经点燃众多学者的研究热情，单就环境法典项目编纂课题，就有超过百名学者 争 相 参

与，纷纷对其进行著书立说。可以看到，环 境 法典 编纂 议 题 一 经 提 出，不 仅 是 环 境 法，法 理、宪

法、民法、刑法、行政法领域的学者都对法典化议题进行争鸣⑤。学者们也高度重视与实务届的交

流与配合，密切关注环境法法治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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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国家 统 计 局：２４－１２ 人 民 检 察 院 办 理 民 事、行 政 公 益 诉 讼 案 件 情 况 （２０２１ 年）》，网 址：ｈｔｔｐ：／／

ｗｗｗ．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ｔｊｓｊ／ｎｄｓｊ／２０２１／ｉｎｄｅｘｃｈ．ｈｔｍ，２０２２年１０月１２日访问。

参见齐琪、罗沙：《全国法院已设立环境资源审判专门机 构 或 组 织２　４２６个》，网 址：ｈｔｔｐ：／／ｍ．ｎｅｗｓ．ｃｎ／２０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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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理领域如陈景辉：《法典化与法体系的内部构成》，《中 外 法 学》２０２２年 第５期；宪 法 领 域 如 王 锴：《环 境 法 典

编纂的宪法基础》，《法学评论》２０２２年第５期；民法领域如吕忠梅、窦海洋：《民法典 “绿色化”与环境法 典 的 调 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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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领域如马怀德：《中国行政法典的时代需求与制度供给》，《中外法学》２０２２年第４期。



认为环境法不具备法典化条件的主要论点聚焦如下：首先，我国的环境立法体系自身尚处于动

态发展之中，立法模式分散，立法水平不高，法典化时机尚未成熟。现有环境单行法过于注重污染

防治，生态保护方面立法极度缺位，环境损害责任承担制度不完善。虽然法律数量已经完备，但部

分法规已经脱离社会实际甚至出现束之高阁的现象，如 《循环经济促进法》《清洁生产促进法》。环

境法律作为国家各项建设事业的制度保障工具，必然需随社会建设的发展变化而不断精进。生态文

明建设在发展之中，相应的法律法规也必然处于变化发展之中，贸然编纂环境法典会破坏其稳定性

与权威性。
其次，有学者从法典化追求法律理性这一角度来隐晦表达环境法典不具备编纂条件之观点。进

言之，法律理性表现为体例上的理性、编纂方法的理性 及 具 备 支撑 整 个法 典的 核心概 念［１６］，回到

环境法本身，何为支撑整个环境法典的核心概念？“环境”“资源”“生态”亦或 “污染防治”，似乎

都难以涵摄整部环境法典。此外，环境政策作为应对复杂环境问题的一个重要制度工具，并未有效

与环境法律进行衔接，导致环境法律时常受到环境政策掣肘，编纂环境法典的时机远未成熟。
再次，以彭峰为代表的学者在２０１７年５月举办的 “《民法总则》与绿色发展研讨会”上，旗帜

鲜明地反对编纂环境法典，并列举了很多原因：一是我们处于一个不定型的社会大变革时代，环境

法典无法适应日新月异的社会变化；二是中国环境法基本体系架构还不清晰，边界依旧没有定性，
不存在立法膨胀的问题；三是现阶段环境法理论基础薄弱，不具备环境法法典化的条件；四是当前

环境权地位仍不明晰，环境法典编纂难以就 “环境权”为编纂核心；五是生态环境行政管理体制分

散限制了作为一项立法工程的法典编纂；六是编纂环境法典的成本问题，成本大，难度高。以上原

因标志着环境法法典化几乎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最后，法治人才队伍不仅包括学理界，还包括实务届。学理界法典议题繁荣并不代表实务届喜

闻乐见，编纂法典代表一国立法技术的最 高 水 平，但 我 国 目 前 的 立 法 技 术 与 学 者 前 沿 理 念 差 距 较

大。在生态环境行政执法领域存在着范围不明晰、管理体制不完善、队伍结构不合理等现实困境；
在环境司法领域存在审判机制、审判理念和审判团队发展缓慢等问题，建立环境资源裁判执行的新

机制，探索创新环境资源案件的执行规则，细化环境保护法与 《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物权编之间

的关系，应为当务之急①。
毫无疑问，环境法律的膨胀化、碎片化是编纂环境法典的内在动力，国家环境保护政策从被动

应对到主动追求可持续发展又为法典编纂带来外在支撑。学者们对是否编纂持不同意见，最根本的

原因是未能在 “环境治理成效问题究竟是立法问题造成的还是执法问题造成的”这个命题上达成共

识。支持者多关注环境法典在环境法律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及功能，反对者则从环境法典的现实需要

出发，体现出编纂环境法典实现环境法律体系化的应然与立法者立法技术不精、执法者管理职责混

同的实然之间的巨大鸿沟。法律效能取决于法律本身，当下中国环境立法蓬勃发展，但所呈现的法

律完备性、科学性有待商榷，那么以此制定出的环境法典极有可能流于形式，缺乏权威性 与 实 操

性，这也意味着我国环境法治建设尚未迎来法典编纂时期。
（二）环境法典编纂的技术论战

１．以 “编”为重的汇编型法典。主张采用汇编式法典 模式 观 点的 学者认为，即使立法者通过

法典对现有法律规范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整合，部分单行立法、习惯、判例等也会不断打破 法 典 体

系。因此，采用汇编型法典是当代法治实践更为明智的做法。过于注重法典的稳定性和完备性，将

不可避免地落入 静 止 性 与 滞 后 性 陷 阱，汇 编 式 的 环 境 立 法 可 以 建 立 一 种 对 外 “认 知 开 放”，对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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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江必新：《论环境区域治理中的若干司法问题》，《人民司法》２０１６年第９期。



“运作一体”的法律规范体系［２１］。汇编模式不仅包括科学、统一地对环境法律法规进行简单汇总，
还要对司法解释、司法判例进行指引［２２］。正是这种看似松 散，内在逻辑却又紧密的编纂体例保证

环境法自足发展，确保其不会因为环境问题变更过快被置诸高阁。汇编式法典与传统部门法法典不

同，其并不排斥相关单行法的存在，从目前中国环境法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应当以汇编式法典化

为指引，先妥善解决现行法律法规中存在的问题，再适时编纂高质量环境法典。

２．以 “纂”为重的适度型法典。主张适度法典化观点 的学 者 认为，环境法法典化可能需要经

过几个阶段才可以完成，只需循序渐进、拾级而上［２３］。但编纂环境法典需要准确把握 “适度”内

涵，将这抽象二字转化为具体逻辑与表达，使得最终成型的环境法典在框架与内涵上都表现出 “适

度”特性，也即体系化适度、开放性适度和阶段性适度［２４］。有学者认为，环境法典的体系效益高

于环境单行法，若从比较环境法视角来看环境法典的体系效益，则又是从确定性、稳定性、开放性

三个维度上研究适度法典化［２５］。还有学者认为采取适度法典化，一方面可以体现环境法 “二次调

整法”特征，另一方面又体现对实质正义的追求，克服其僵化、机械的弊端［２６］。 “适度”模式下，
编纂者可对环境法律法规进行系统地筛选整合，从中区分出那些不需要或暂时无法纳入环境法典中

的法律规范，将其以单行法的形式与环境法典并行适用。或者也可采取以 《环境保护法》为环境法

典总则编，而后再适时起草各分则的办法，走更加谨慎的编纂之路［２７］。在确定 “适度化”的适用

范围过程中，可以借鉴日本学者穗积陈重提出的四项标准①，最终实现比较理想的法典化状态。

３．法典内容的范畴之争。在对编纂体例进行讨论后，学者们对自然资源法是否入典也存在不

同意见。有学者提出环境保护法典必须具备气候和地理、地质等无生命自然环境保护法②。我国自

然地理环境保护法较为成熟，主要体现在我国是 “三公约”缔约国③，建立了较为齐整的自然地理

环境保护法，开展相关制度建设历史周期较长，经验较为丰富，因此可以按照四类十二部法律编纂

自然地理环境法编④。有学者认为在环境法典中专设 “自然生态保护”编，体现习近平总书记 “山

水林田湖草沙冰”的统筹治理思想［２８］。还有学者提出自然资源 法 在 环 境 法典中应 占必要之席，才

可体现环境法整体体系化［２９］。对上述观点持反对态度的学者也不 在 少数，有学者指出自然资源法

缺乏系统性，法律数量庞杂，法律内部冲突，需要编纂自然资源法典对其实现系统性重塑［３０］。有

学者认为可以作为法源的现行自然资源单行法应独立存在，不应纳入环境法典［３１］。还有学者提出

应将自然资源保护法 纳 入 法 典，但 其 项 下 的 自 然 资 源 利 用 管 理 法 应 排 斥 在 外⑤。 “大 环 境 法”与

“小环境法”之争导致自然资源法不知该何去何从。
此外，对于环境法典中法律责任这一 板块，学者们也不能统一战线。从 法 律 责 任 整 体 划 分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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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日本学者穗积陈重将编纂法典的四项标准表述为：排除需要屡屡变更的法律；排除具有实施期限的法律；排除需

要特别细密规定的法律；排除在一个地方只对一个民族实施的特别法。参见 ［日］穗积陈重：《法典论》，李求轶译，商务

印书馆２０１４年版，第８６页。

徐祥民、王夏华虽然提到 “环境保护法典”中一个必备的分典是气候和地理、地质等无生命自然环 境 保 护 分 典，

但通读全文笔者认为其中的 “典”不是典，而是 “编”。参 见 徐 祥 民、王 夏 华：《“环 境 保 护 法 典”的 一 个 重 要 分 典———
“气候和地理、地质环境不利变化防治法”的意义与必要性》，《中华环境》２０２１年第１期。

“三公约”指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

徐祥民指出，四类十二部法律是指：第一类为基本法，包括自然地理环境保护基本法；第二类为典型自然地理环

境保护法，包括水土保持法、防沙治沙法、气候变化与 大 气 层 环 境 损 害 防 治 法、地 质 环 境 损 害 防 治 法；第 三 类 为 跨 法 编

法律，包括农业法、防洪法、气象法、航道法；第四类为跨法编法律，包括森林法、草原法、土地管理法。参见徐祥民：
《关于编纂 “自然地理环境保护法编”的构想》，《东方法学》２０２１年第６期。

王灿发、陈世寅认为，自然资源编包括 两 大 部 分———资 源 本 身 的 保 护 和 开 发 利 用 中 的 环 境 保 护，具 体 包 含 水 资

源、土地资源、矿产资源、森林资源、草原资源、渔 业 资 源、生 物 遗 传 资 源 以 及 海 域、海 岛 和 海 底 资 源。参 见 王 灿 发、

陈世寅：《中国环境法法典化的证成与构想》，《中国人民大学学报》２０１９年第２期。



看，有学者提出法典编纂可以借鉴域外环境法典法律责任的有益经验，采用 “集中为 主、分 散 补

充”的编纂模式，即集中规定一般性的行 政责任、民事责任、生态环境损害 责 任，再 灵 活 采 用 分

编、专章、专节等方式规定各违法行为具体的法律责任［３２］。有学者认为环境法典属于领域型法典，
需要考虑的是既有领域环境单行法法律责任的处理与新领域环境法律责任的创制，同时还要留意与

其他传统部门法法律责任的衔接，“实现法律判断的协同”［３３］。还有学者认为生态环境责任编不能

将传统法律责任全盘吸收，应采用提取公因式的方式规定行政命令、行政处罚和行政处分的一般规

则，对环境刑事责任采用转致衔接规定，对环境民事责任应吸收整合创新具体的承担规则［３４］。就

其他部门法介入到环境法所产生的救济而言，民法上，学者从环境法典与 《民法典》的关系出发，
着重探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公私法如何进行协调与衔接，并建议环境法典应在 《民法典》基础上加

快创制具体性、专门性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规定，实现环境法典对 《民法典》中引致性、倡议性规定

的补全。行政法上，学者以环境法典为 “行政领域立法”的基本立场出发，强调要从回应环境合作

治理需求和创新责任方式 （即生态环境修复）两方面来革新环境行政法律责任配置。刑法上，学者

以环境污染行刑衔接不通畅为视角，希望通过法典编纂解决环境刑法立法模式转变，提高环境刑法

实施效能，进而提高环境污染治理效率①。法律责任应该独立成编还是作出分散式、补丁式的制度

创新，需要学者对此进行更深层次的理论论证。
法典化是一种运动，代表该领域法已经发展到成熟阶段；而法典编纂是一门技术，关乎立法技

术、法律理论与法律体系的完善程度。汇编式法典趋于保守，是简化法律，便 于 查 找 最 稳 妥 的 方

式；编纂式法典带有一定程度的冒险与革新，要求参与人员具备极高的法律素养。学者们对环境法

典编纂形式的讨论实际上也体现了自身对待编纂法典的态度，法典内容的取舍也给立法人员提出更

高要求。“适度型法典”企图游走在形式法典和实质法典之间，成为达成理论共识，减少理论分歧

的有效途径，但凭目前的立法技术，恐难把握 “适度”。舟楫相配，得水而行。编纂好环境法典一

方面需要学者迸发思想火花，论证好编纂的逻辑进路，另一方面也需要以实践作为导向，走 “逻辑

包裹经验”道路。这部法典不仅要回答生态文明时代的中国之问，即如何呈现推动美丽中国建设的

中国特殊经验，还要回答生态文明时代的世界之问，即如何有效推动２１世纪清洁世界的平等合作

共赢建设。

四、环境法法典化研究的未来展望

“盛世修典与衰世修典的命题表现出对法典的不同期待。”［１７］当今对环境法进行法典化有着深刻

的内外部动因，具备现实和理论的双重意义。在学术研究层面，任何一个有价值的学术命题都是在

理论争议中不断推进的。
（一）仍需突破的理念障碍

１．环境法自身价值的完备性。首先，法典与单行法只是法律的不同表现形式，都是社会治理

的制度工具。《立法法》中明确指出法的效力位阶从上至下依次是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

法律、规章。法典可以看成是法律的集大成者，并不代表效力位阶高于部门单行法，也不意味着比

部门单行法更能适应社会的发展，相反，部门法在法典化过程中更需要单行法与法典共济互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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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民法上参见张宝：《环境法典编纂中民事责任的定位与构造》，《环 球 法 律 评 论》２０２２年 第６期；林 潇 潇：《体 系

化视角下民法典环境损害责任条款的规范定位》，《南京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３年第１期。行政法上参见刘长

兴：《论环境行政法律责任的创新及专门化发展》，《环球法律评论》２０２２年第６期。刑法上参见吕稣：《环境法典中环境

污染行刑衔接路径的规范化构建》，《南京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２年第５期。



单行法的具体灵活来弥补法典自身的模糊封闭。乘着 《民法典》的东风掀起的法典热，属实需要学

者们冷静应对。其次，不是每一个部门法都能进行法典化。编纂法典并不是将所有法律规范分门别

类地收集归纳，那样仅体现 “编”的含义，形成的只是简单的法律汇编，“纂”则是代表在法典化

过程中要阐明法律法规之间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对各种法律法规进行妥当的、必要的价值判断，

找到其中最能代表该部门法的价值理念，廓清与其他部门法的关系，从而判断是否可以将其纂修为

典。从 “编”与 “纂”两个方面可以看出，能够进行法典化的部门法必须具备两个特征：一为一定

数量的法律法规，二为存在自身的价值完备性 （即 “帝王式”的特定价值）。回到环境法领域，学

者们已对前一特征进行论证，这里不再赘述，但后一特征恰好是环境法典备受争议的原因之一。有

学者提出，从我国现有法典来看，刑法虽未呈现 “刑法典”之形式，但却包含 “刑法典”之实，罪

刑法定原则要求刑法时刻保持自身谦抑性，同时也代表着刑法独有的价值完备性。《民法典》中的

意思自治原则贯 穿 民 法 始 终，将 民 法 与 其 他 部 门 法 彻 底 划 清 界 限［３５］。反 观 环 境 法 领 域，吕 忠 梅、

张忠民等认为 “可持续发展”为环境法典的价值目标，张璐认为 “生态利益”可作为环境法的独立

性阐释，王干等认为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是环境法治的应有之义①。学者们对环境法的价

值完备性缺乏共识，一些提法更多类似保护环境的理想宣言，因此，找寻环境法自身的价值完备性

并加以证成，是编纂环境法典必须回答的前提基础。

２．综合法还是领域法的价值属性。如前所述，立法工作计划将环境法典纳入行政领域法，国

家法律法规数据库也将环境单行法收入行政法门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白皮书将环境

保护相关法律归于行政法，资源法律归于经济法，或多 或少 都 带 有 行 政 法 色 彩。追 根 溯 源，１９７９
年试行的 《环境保护法》以污染防治为目标，１９８９年正式颁布的 《环境保护法》将 “防治污染和

其他公害”写进立法目的，与之对应，当时新设的环境保护部门自然只能 “屈居”在行政法之下。

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上升至 “五位一体”的政治高度，２０１４年修订的 《环境保护法》在立法目

的中加入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实现了从污染防治到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飞

跃，生态环境部与自然资源部的机构改革，更是将环保部门的地位上升至一个新高度。传统行政法

与经济法已经难以掩盖新生 《环境保护法》之光辉，尽管生态文明法治建设离不开行政执法的保驾

护航，但定位于行政领域法下的法典难以体现 “多元共治、多规范协同”的环境治理现代化理念。

同时，行政法的调整对象为国家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的关系，而环境法调整的是人与人之间以及

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生关系，因此，无论是学科意义上的部门法还是立法体系上的法律部门，都

难以解释环境法典的 “行政领域法”属性。尽管有学者曾试图对该问题进行厘清，一方面认为环境

法是解决环境与资源问题的综合性领 域 法，另 一 方 面 又 去 努 力 证 成 环 境 法 典 的 “行 政 领 域 法”属

性，前后逻辑难以自洽［３６］。论证好环境法属于行政领域法还是综合性领域法，妥善解决好行政权

力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是编纂环境法典绕不过的基础命题。

３．备受争议的环境法核心范畴。核心范畴能够反映学科性质与思维特点，对环境法核心范畴

的论证，关涉到环境法的本位问题。如果说环境法典是环境法的高级表现形式，那么环境法典的核

心范畴也应与环境法一脉相承，而关于何为环境法核心范畴，理论界争论不休，至今也尚未达成共

识。以蔡守秋为代表的老一辈环境法学者认为环境权应为环境法的核心范畴，并由此点燃研究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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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上述观点参见吕忠梅：《环境法典编纂方法论：可持续发展价值目标及其实现》，《政法论坛》２０２２年第２期；张

忠民、李鑫潼：《生态文明的中国法治与法典表达》，《法治社会》２０２２年第４期；张璐：《环境法独立性阐释与环境法典

编纂》，《中共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２０２２年第４期；王干、林嘉鑫：《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视域下的环境法治

困境与应对》，《学习与实践》２０２２年第６期。



权的 “星星之火”①。随后，徐祥民提出环境 法 应 以 环 境 义 务 为 本 位 进 行 资 源 分 配。巩 固、焦 琰 认

为环境利益当为环境法的核心范畴。史玉成认为要跨越环境权利、环境义务与环境利益学说，重新

建构 “环境法法权”，以此作为环境法学的核心。钱继磊、钭晓东一致赞同 “环境权利＋环境义务”

共同构成环境法的核心②。新时代社会矛盾发生变化，环境法的核心范畴也需对此给予积极回应，

但当前对环境法典的研究，多将环境法典编纂认为是政治所指、经济所趋，几乎鲜有学者关注环境

法典的核心范畴问题，对于法典编纂讨论过于宏观化、政治化，并未对其基本概念、原理进行雕琢

打磨，因此呈现出的法典方案都略显粗糙。同时，也正是由于环境法连核心范畴都尚未厘清，学者

们才得出 “环境法典编纂为之尚早”的论断。

（二）仍需攻克的技术难题

１．“适度”边界仍不清晰。理想化的环境法典在形式上有着宏大且严密的逻辑结构，要求层次

分明、范围宽广；在内容上统一原则和概念，将污染防治、自然资源、生 态 保 护 三 大 领 域 涵 摄 其

中，而适度法典化是为了调适法典应然性与现实困境 （立法水平不高、编纂经验不足等）提出的一

种妥协策略，意味着强调环境法典的功能优先于形式。据此，学者们分别提出动态适度，围绕法典

体系效益 从 三 个 维 度 开 展 适 度，提 炼 能 够 体 现 环 境 法 本 质 的、对 基 础 性 内 容 加 以 整 合 规 定 的

“总则＋分编”的适度，以及将自然资源法外挂于环境法典的适度③等。总的来看，学者们一致认

为按照中国环境法发展的实际情况，不宜制定大而全的环境法典，多数学者从认识论角度出发探讨

编纂方案，少数学者从环境法体系的角度勾勒出法典大致轮廓，典型代表有 “汇编式＋创新体例”

框架，“总则＋污染防治法编＋资源利用法编＋生态保护法编”框架，“总则＋自然保护＋污染防治

＋国际环境法”框架，“总则＋污染控制编＋自然生态保护编＋绿色低碳发展编＋生态环境责任编”

框架等④。上述方案的提出对编纂环境法典都大有裨益，但从微观上看，法典内容的表达都必须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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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对环境权的研究参见蔡守秋：《环境权初探》，《法学 评 论》１９８２年 第２期；王 曦：《试 论 美 国 联 邦 和 州 宪 法 在 环

境权问题上的发展》，《武汉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１９９２年第３期；陈泉生：《环境权之辨析》，《中国法学》１９９７年第

２期；李艳芳：《环境权若干问题研究》，《法律科学》１９９４年第６期。

上述学者观点参见徐祥民：《极限与分配———再论环境法的本位》，《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２００３年第４期；巩

固：《私权还是公益？环境法学核心范畴探析》，《浙江工商大学学报》２００９年第６期；焦琰：《论作为环境法学核心范畴

的环境法益》，《西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２年第５期；史玉成：《环境法学核心范畴之重构：环境法的法权

结构论》，《中国法学》２０１６年第５期；钱继磊：《法理时代 环 境 法 学 范 畴 体 系 初 探》，《河 北 法 学》２０２０年 第２期；钭 晓

东：《论新时代中国环境法学研究的转型》，《中国法学》２０２０年第１期。

上述观点参见张梓太：《中国环境立法应适度法典 化》，《南 京 大 学 法 律 评 论》２００９年 第１期；李 艳 芳、田 时 雨：
《比较法视野中的我国环境法法典化》，《中国人民大学学报》２０１９年第２期；吕忠梅：《中国环境立法法典化模式选择及

其展开》，《东方法学》２０２１年第６期；杜群、丁宁：《环境法法典化中自然资源法的定位与展开》，《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

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２年第３期。

关于环境法典的框架，张梓太等学者提出了 “汇编式＋创新体例”的环境法典框架，前者包括总则编、生态保全

编、污染防治编、环境程序编及附则编五部分，后者包括总则编、环境资源行政管理体制编、环境资源行政公众参与编、

环境资源宏观调控编、环境资源纠纷解决编及附则编。参见 张 梓 太、李 传 轩、陶 蕾：《环 境 法 法 典 化 研 究》，北 京 大 学 出

版社２００８年版。李小强提到环境法典可以分为 “总则＋污染防治法编＋资源利用法编＋生态保护法编”四编内容。参见

李小强：《环境法典的创制及其构想》，《贵州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２年第５期。彭峰提出环境法典结构设置的构

想包括总则 （包括原则和制度等内 容）、自 然 保 护 法 （包 括 生 物 资 源 保 护 法、非 生 物 资 源 保 护 法、自 然 区 域 保 护 法 三 部

分）、污染防治法 （包括物质流和能量流污染防治法）以及国 际 环 境 法 四 个 部 分。参 见 彭 峰：《法 典 化 的 迷 思———法 国 环

境法之考察》，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汪劲认为 环 境 法 典 可 以 分 为 “总 则＋污 染 控 制 编＋自 然 生 态 保 护 编＋
绿色低碳发展编＋生态环境责任编”五个部分，参见汪劲：《论中国环境法典框架体系的构建和创新———以中国民法典框

架体系为鉴》，《当代法学》２０２１年第６期。



现一定程度的逻辑性与抽象性，就目前我国环境立法的实际情况而言，短时间内难以将卷帙浩繁的

法律规范抽象出来，各单行法之间联系较为松散，具体制度之间的衔接还有待商榷，如 《水污染防

治法》与 《水法》有何逻辑关系？《水污染防治法》和 《大气污染防治法》又有何区别与联系？共

同纳入污染防治编 的 逻 辑 主 线 是 什 么？同 时，有 学 者 认 为 要 制 定 专 门 性 “碳 中 和 促 进 法”，实 现

“双碳”目标法制化，那么 “碳中和促进法”与自然生态保护编、绿色低碳发展编之间的关系又该

如何辨识［３７］？上述问题都有待于立法者予以纾困。此外，鲜有学者从司法者与执法者角度来阐述

环境法典适度编纂问题，没有对他们需要一部什么样的环境法典进行论证。立法者久居高堂，视角

宏观；专家学者辛勤钻研，理论扎实；务实部门人员深谙痛处，意见中肯。徒法不足以自行，仅从

立法角度而忽略司法与执法，容易导致形而上的法典迷信。

２．环境行政法规与地方环境立法有益内容吸收不够。应注意到，目前学者所讨论的编纂方案

未能深入融合环境行政法规与地方立法特点。诚然，生态文明法律体系要以高站位、远视角开展，

但编纂环境法典势必需要考虑对环境行政法 规 乃至 规 章 的 提 炼、吸收、分工。与传统行政 法 规 不

同，环境行政法规多用于应对环境风险，其预防功能多于惩罚功能，又因环境法长期屈居于行政法

之下，环境行政处罚日渐成为环境法律责任中举足轻重的责任承担方式。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涉及

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共计１８２项。其中行政处罚１６９项，行政强制１３项，涉及相关法律法规规

章６５部，其中法律１３部、行政法规１４部、部门规章３２部、地方性法规６部①，环境行政法规的

分散化、碎片化可见一斑。但目前学界仅对环境法典中的环境行政责任部分进行探讨，并未论证哪

些环境行政法规、规章需要纳入环境法典，实务届对此问题也敬而远之。处理不好二者间的关系，

难以提升环境执法效能。

同时，地方立法经验与智慧也不容小觑。科学的地方环境立法不仅能够体现地方特性，呼应社

会规律，还能因应制度人性，规范协同秉性。需指明的是，本文所述 “地方”并不局限于一个省份

或者一个地区，重大环境问题往往涉及多个区域，因此区域联防联动日渐成为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

手段②。该部分区域环境立法往往由多个地方立法人才、专家、学者等高端智库参与，通过商讨得

出最有利于本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地方法律与地方政策，从而达到区域内公众接受度较高，愿意遵守

地方环境法规的良好样态。由点到面，当区域与区域之间科学的环境法规出现类型化趋势，便可从

中提取 “公因式”，那么这部分内容，才为环境法典精华之所在。同时，对区域环境立法在实践中

暴露出来的现实问题进行 “后立法”审视，可以倒逼环境法典在编纂过程中做自我检视，从而避免

法典出现华而不实的制度条款。环境法典大而全，地方环境立法小而精，如何将特别法与一般法融

会贯通，让环境法典带动地方环境立法，地方环境立法更好 “反哺”环境法典，也是考验立法者立

法技术的关键所在。

３．“双轨齐治”还是 “融合协治”。从古代 “礼法合治”到如今 “党法合治”，中国法治一直表

现出由两种主导性规范互相耦合的双轨齐治的深层次结构。与传统部门法不同，环境法带有很强的

政策倾向性，尤其是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举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旗帜，深入贯彻落实生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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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弋阳县生态环境局：《江西省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事项目录清单 （２０２１年版）解读》，网址：ｈｔｔｐ：／／

ｗｗｗ．ｊｘｙｙ．ｇｏｖ．ｃｎ／ｙｙｘｓｔｈｊｊ／ｚｃｊｄ／２０２２０８／ｆｆ９４ｆ８０ｂｃ８５ｄ４６０８ｂｅｂ２３１３９２３５ｅ００１１．ｓｈｔｍｌ，２０２３年３月２３日访问。

实践层面较为成功的区域协同立法有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四地人大常委会共同确定 《大气污染防治

条例》（２０１４）；云南省、贵州省、四川省三地人大常委分 别 审 议 通 过 《关 于 加 强 赤 水 河 流 域 共 同 保 护 的 决 定》及 各 省 份

赤水河流域保护条例 （２０２１）；湖北省宜昌市、荆州市、荆门市、恩施州四地人大常委从环保、产业协作、交通互联三方

面通过 《湖北省宜荆荆恩城市区区域协同立法框架协议》（２０２１年）。



明建设，把 “生态文明建设”写入党章，颁布大量生态党内法规①，在生态文明建设法治领域形成

了具有强烈政党色彩的法律体系。陈海嵩对此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他将为生态环境保驾护航的党

内法规概括为 “高位推动”，认为只有通过环境法典的编纂才能妥善处理党内生态法规与环保法律

之间的关系，并提出应在环境法典总则部分明确该类党内法规的法律渊源地位，将党内生态法规与

环保法律进行有机融合，还应设立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专门条款②。欧爱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概

念进行重构，认为党内法规应当纳入法范畴，在新的法概念重构下，法概念属于顶层设计，党内法

规与国家法律属于亚概念。对此持相反观点的朱林方认为，在当代中国规范体系中，法律输出的是

形式价值，党法输出的是实质价值，党法规定了我们国家该举什么样的旗，该走什么样的路，模糊

党内法规的调整范围与调整对象，借用基 本 原 则、概 括 性 条 款 的 方 式 让 党 内 生 态 法 规 融 入 环 保 法

律，无异于走出 “党大还是法大”的伪命题，陷入 “党法纳入国法”的制度怪圈。现今，新 《立法

法》作出要 “坚持在法治下推进改革和在改革中完善法治”的新规定，可以从中体会出要将党内法

规与国家法律相互衔接的别样韵味。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原是两条并行不悖的主路线，但是编纂环

境法典势必会面对党内生态法规与环保法律如何互文的技术难题，同时也对立法者立法技术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

五、结　语

相较于传统部门法，环境法亟需树立自己独特的法学标识，通过法典化对一些极具争议的概念

进行界定，对冲突的制度、原则进行整合。而法典是政治的产物，是法学学术积淀的产物，是完备

立法技术的产物［３８］。法典化进程的推进需综合考虑我国 国 情，紧抓主要矛盾，以学术研究推进立

法发展。由此可知，环境法法典化天然与环境法研究体系化密不可分，环境法体系化建设离不开对

学界众多研究成果的回顾与总结。诚然，学者们基于不同的知识领域所提供的方案策略都有其独到

价值所在，但也要勇于承认当前环境法众多基础理论证成工作尚不完善，立法技术并未达到一定高

度，就连法典名称都存在不同见解③。环境基本法是环境法典的基础，环境法典又是环境基本法发

展到特定时期的集大成者，当前环境基本法仍呈现重污染防治轻生态保护之象，不妨借鉴 《民法

典》编纂思路，在认同环境法典分为五编的基础上，将 《环境保护法》作为总则部分进行修改，将

污染控制法律、自然生态保护法律、绿色低碳发展法律和生态环境责任法律按照编纂思维，编写为

独立的法律草案进行试行，试行过后再根据实际情况来编纂环境法典。本文写作的目的并不在于称

—８４—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①

②

③

如２０１８年２月，中国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颁 布 《农 村 人 居 环 境 整 治 三 年 行 动 方 案》；２０１９年９月，中 共

中央、国务院颁布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２０１９年１１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颁布 《领 导 干 部 自 然

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规定 （试行）》。

陈海嵩的观点在以下文章中体现：《中国环境法治中的政党、国 家 与 社 会》，《法 学 研 究》２０１８年 第３期；《生 态

环境保护党内法规及在环境法典中的体现》，《法学评论》２０２２年第３期；《环境法典编纂中的生态环境政党法治问题 探

析》，《法商研究》２０２２年第６期。

张梓太、陈海嵩、竺效等大部分学者都采用 “环境法典”提法。参见张梓太、陶蕾、李传轩：《我 国 环 境 法 典 框

架设计构想》，《东方法学》２００８年第２期；陈海嵩：《环境法典编纂中的生态环境政党法治问题探析》，《法商研究》２０２２
年第６期；竺效：《环境法典编纂结构模式之比较研究》，《当代法学》２０２１年第６期。蔡守秋将其命名为 “环 境 资 源 法

典”，参见蔡守秋：《从环境法基础概念出发编纂环境法典》，《法学评论》２０２２年第３期。吕忠梅建议法典名称为 “生态

环境法典”，参见吕忠梅：《环境法典编纂的基本问题》，《荆楚法学》２０２２年第１期。徐祥民认为法典名称应为 “环境保

护法典”，参见徐祥民、王夏华：《“环境保护法典”的一个重要分典——— “气候和地理、地质环境不利变化防治法”的意

义与必要性》，《中华环境》２０２１年第１期。



赞或批评百家观点，而是尽力梳理清楚环境法典编纂议题的脉络，在前人基础上更进一步，以期为

当前环境法法典化的研究进程作更为完善的梳理与小结。可喜的是，已经有学者对环境法典编纂大

纲进行研究，一针见血地指出各编存在的重点难点问题，尽管该论纲只是搭建了初步框架，但给环

境法典编纂提供了一条重要的参考路径①。可以预见的是，环境法典的编纂肯定是一个荆棘塞途的

历程，随着我国法学理论水平研究的提高以及法典编纂技术和经验的不断积累，环境法律体系必将

逐步走向成熟，相信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背景下，终会编纂出一部具有中国

特色的环境法典，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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